
（此乃擬稿，請以當日發言作準） 

(最後定稿) 

立法會問題第一條 

（口頭答覆） 

 

會議日期：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二日 

提問者：李華明議員         作答者：經濟局局長 

 

 

問題： 

 

消 費 者 委 員 會 （ 簡 稱 “ 消 委 會 ” ） 於 去 年 5 月

發 表 了 一 份 名 為 “ 如 何 遏 止 消 費 交 易 上 出 現

的 欺 騙 、 誤 導 及 不 公 平 手 法 ” 的 研 究 報 告 。 就

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( 一 )  在 過 去 兩 年 ， 當 局 和 消 委 會 共 接 獲 多 少

宗 關 於 欺 騙 、 誤 導 及 不 公 平 營 商 手 法 的

投 訴 ； 涉 及 多 少 名 投 訴 人 ， 當 中 遊 客 的

人 數 為 何 ， 以 及 當 局 或 消 委 會 曾 採 取 甚

麼 跟 進 行 動 ；  
 
( 二 )  當 局 就 上 述 報 告 曾 採 取 甚 麼 跟 進 行 動 ，

以 及 有 關 行 動 至 今 有 何 進 展 ； 及  
 
( 三 )  會 否 按 照 消 委 會 在 報 告 中 提 出 的 建 議 ，

立 法 修 訂 《 商 品 說 明 條 例 》、《 簡 易 程 序

治 罪 條 例 》 及 《 不 合 情 理 合 約 條 例 》 的

相 關 條 文 ， 以 加 強 保 障 消 費 者 的 權 益 ；

若 會 ， 立 法 時 間 表 及 修 訂 的 詳 情 為 何 ；

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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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覆： 

 

主席女士： 

 

 就 李 華 明 議 員 的 問 題 的 三 個 部 分 ， 我 依 次 序 答

覆如下： 

 

(一 ) 過去兩年，消費者委員會 (消委會 )收到有關消費

者聲稱遇上各類欺騙、誤導及不公平營商手法的

投訴，所涉及的投訴人及遊客的數字如下：  

 

年份  投訴個案宗數 投訴人數目  其中涉及

遊客  
2000 2,130 2,130 441 
2001 1,862 1,862 306 
2002  

(截至 5 月 ) 
1,189 1,189 155 

總數  5,181 5,181 902 

 

 上述數字包括由其他機構轉介消委會跟進的投

訴個案。接獲投訴後，一般來說消委會會考慮投

訴的理據，並聯絡有關的公司以決定投訴是否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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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。若投訴成立，消委會會嘗試作出調解。此外，

如果消委會懷疑個案涉及刑事罪行，會視乎情況

將個案轉介執法機關跟進。  

 

另一方面，政府的執法機關亦有處理類似的投

訴。由警方收到的投訴個案，若有表面證據顯示

有人觸犯刑事罪行，警方會調查並採取適當的執

法行動。然而，警方現時並無為涉及消費者聲稱

在交易中遇上不當營商手法的個案備有獨立分

類的統計資料。  

 

 香港海關則負責執行商品說明條例。過去兩年，

海關收到的有關投訴，所涉及的投訴人及遊客的

數字如下：  

 

年份  投訴個案宗數 投訴人數目  其中涉及

遊客  
2000 23 23 0 
2001 48 48 4 
2002  6 6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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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截至 5 月 ) 

總數  77 77 5 

 

在收到投訴後，海關會評估有關的商品說明是否

實質上構成虛假的商品說明。若有表面證據顯示

有人已觸犯有關的法例，海關會調查及視乎調查

結果而作出檢控。  

 

 執法當局若認為投訴不涉及罪行，會視乎個別投

訴的內容，將投訴轉介消委會跟進。 

 

(二) 在跟進消委會報告所關注的經營手法問題時，我

們 三 管 齊 下 ， 即 是 說 我 們 鼓 勵 業 界 改 善 經 營 手

法，加強打擊不良的經營者，同時亦針對性地加

強消費者教育。具體的行動如下  - 

 

 (i) 鼓勵業界改善經營手法  

 提升業界的責任感和商業道德的意識，是解

決問題的重要一環。為協助業界提升服務質

素，消 委 會 曾 為 不 同 行 業，例 如 電 器 產 品 、

中藥、海味等，以及一般零售業的從業員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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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專題講座，介紹良好的經營手法。在二零

零二年首 5 個月，消委會已舉辦了 10 次這

類 講 座 。 在 業 界 和 消 委 會 雙 方 面 共 同 努 力

下，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有最多投訴

的參茸海味店舖，在二零零零至零一年度的

投訴下跌了近四成。 

 

 香港旅遊發展局亦致力推廣其「優質旅遊服

務 計 劃 」， 一 方 面 讓 消 費 者 易 於 辨 認 服 務 質

素良好的商舖，另一方面對參與計劃的經營

者予以肯定，從而鼓勵更多經營者自律和改

進 。 現 時 已 有 約 880 間 機 構 ， 合 共 差 不 多

3000 個銷售點參加了此計劃。  

 

 在鼓勵各行業改善經營手法一事上，我們很

高興得到業界的積極回應，特別是旅遊業。

香 港 旅 遊 業 議 會 更 由 二 零 零 二 年 二 月 起 推

行 「 百 分 百 退 款 保 證 」， 由 旅 行 社 安 排 前 往

已登記的商舖購物的旅客，如果對所購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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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品不滿，可以在 14 天內獲得百分百退回

有關款項。同時，在本年十一月將正式生效

的 〈 旅 行 代 理 商 (修 訂 )條 例 〉， 更 規 定 所 有

到 港 旅 行 團 的 代 理 商 必 須 和 外 遊 旅 行 團 的

代理商一樣領有牌照，而發牌條件之一是有

關人士必須是香港旅遊業議會的成員，並遵

守其會員作業守則。旅遊業界對有關條例的

支持不但有助完善業界的自我規管，從而提

高旅遊業本身的服務質素，同時會進一步提

高到港旅行團的購物保障。  

 

 我們鼓勵其他行業也自訂營商守則，以加強

消費者的信心。 

 

(ii) 打擊不良經營手法  

 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，主要是透過有關部門

的 嚴 厲 執 法 和 消 委 會 的 點 名 批 評 取 得 成

果。首先，藉着一連串執法行動，警方和香

港 海 關 不 斷 打 擊 與 不 良 經 營 手 法 有 關 的 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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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。在消委會的報告發表後，警方曾到尖沙

咀的影音店展開俗稱「放蛇」行動，並拘捕

和落案檢控有關人士。海關方面，在二零零

一年涉及虛假商品說明的撿控有 25 宗。  

 

此外，消委會亦一直監察各類商店的經營手

法，有需要會點名批評個別經營者不當的行

為。這不但可協助消費者提防受騙，對經營

者亦有一定的阻嚇作用。 

 

(iii) 加強消費者教育  

 我 們 深 信 幫 助 消 費 者 行 使 其 權 利 和 作 出 選

擇，是 保 障 消 費 者 權 益 的 基 本 方 法。因 此 ，

在跟進不良經營手法的問題時，我們特別與

有關機構，如消委會和香港旅遊發展局，商

討加強在消費者教育方面的工作。我們支持

消 委 會 透 過 舉 辦 講 座 等 活 動 ， 向 特 定 的 對

象 ， 尤 其 是 較 易 成 為 不 當 經 營 手 法 的 受 害

者，如長者和新到港人士，灌輸消費權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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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識。在二零零一至零二年度，消委會共舉

辦了 180 多項教育活動，當中約 40 項是特

別為長者和新到港人士而設的。 

 

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亦 有 在 消 費 者 教 育 方 面 作

出配合，例如為訪港旅客編印購物指南和消

費權益單張。自今年起，該局更有派員在入

境 地 點 和 其 他 遊 客 諮 詢 中 心 主 動 向 旅 客 派

發有關的資料。 

 

(三) 除了上述行動外，我們亦有積極跟進消委會報告

內有關修訂法例的建議，並與律政署、警方、海

關等部門研究這些建議。考慮的因素包括有關的

建 議 是 否 有 需 要 ； 能 否 有 效 遏 止 不 良 的 經 營 手

法；又是否會帶來負面影響，因而影響社會整體

的利益。 

 

(i) 建議是否有需要  

 我們留意到部分的建議所針對的行為，其實

在現行法例已有適當的處理，因此未必有需

要在現階段考慮進一步立法。例如報告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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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訂 〈 不 合 情 理 合 約 條 例 〉， 指 明 法 庭 在 決

定 合 約 是 否 不 合 情 理 時 可 考 慮 推 銷 者 有 否

誤 導 消 費 者 或 採 用 「 餌 誘 手 法 」。 事 實 上 ，

該條例現時已有類似條文：第 6(1)(d)條列明

法庭可考慮賣方「有否對消費者施加不當的

影 響 或 壓 力 ， 或 運 用 任 何 不 公 平 的 手 法 」。

近 期 小 額 錢 債 審 裁 處 審 理 一 宗 “時 光 共 享 ”

個案時，便引用了該條條列。又例如報告建

議把在推銷期間「使用武力」列入為〈簡易

程序治罪條例〉中的罪行之一。其實在現時

的 法 例 下，若「 不 良 營 商 手 法 」涉 及 傷 人 、

恐嚇、行騙等，已屬刑事罪行，警方會依法

處理。過往亦有使用不良手法的經營者被落

案起訴；有兩宗在本月審訊的案件，皆是與

涉及欺騙的消費者交易有關。 

 

(ii) 建議是否有效 

 其他的一些建議，我們對於它們是否有效，

仍有所保留。報告建議把某些行為納入〈簡

易程序治罪條例〉之下，認為這做法比警方

根 據 現 行 的 法 例 去 執 法 會 更 為 有 效 。 事 實

上，刑事罪行和〈簡易程序治罪條例〉內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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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罪行的舉證要求同樣嚴格，按建議修改法

例不見得能更有效遏止不良經營手法。執法

部門當會繼續執法及檢討其行動，務求能更

有效打擊消委會報告所關注的罪行。 

 

(iii) 建議會否帶來負面影響  

 此外，我們亦關注到過度規管對營商環境可

能帶來的負面影響。舉例說，報告建議〈商

品說明條例〉中「虛假說明」的定義應擴濶

到包括有關服務的誤導說明。然而，有關服

務 質 素 的 描 述，例 如「 舒 適 」、「 快 捷 」等 ，

往 往 包 含 主 觀 評 價 。 在 法 例 加 上 含 糊 的 條

文，不但難以為執法者提供客觀明確的執法

基礎，而且會令經營者無所適從，甚或扼殺

廣告宣傳的創意。在目前的經濟情況下，這

些因素更要小心考慮。 

  

綜 合 上 述 的 考 慮 ， 我 們 認 為 針 對 不 良 經 營 手 法 ， 目 前

最 需 要 和 應 該 做 的 ， 是 正 面 而 有 效 的 工 作 ， 也 就 是 加

強 消 費 者 教 育 和 鼓 勵 業 界 改 善 服 務 質 素 。 我 們 會 繼 續

與消委會和香港旅遊發展局合作，保障消費者的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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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，主席女士。 

 

經濟局  

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二日 


